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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实际是“受王”之误，抑或古代纣、受

两字相通】居住的殷代末年实际政治中心

朝歌，当把征伐对象作为国家“殷帝国”看

时就得称“殷”，当把征伐之地作为殷代末

年帝辛（纣）的实际住地兼办公场所“商族

王室的实际政治中心朝歌”看时就得称

“商”，所以，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视

不同场合有时用“殷”字有时用“商”字，据

统计在《史记·周本纪》中，共用了 25 处“殷”

字和 14 处“商”字。就以对集“殷天子”与

“商族之王”于一身的殷代末帝帝辛（纣）的

称谓而言，凡是指代帝辛（纣）为“殷天子”

的地方，均称“殷”，有“殷纣”“殷王纣”“殷之

末孙季纣”“殷王受”四称；凡是指代帝辛为

“商族之王”的地方，均称“商”，有“商纣”

“商王帝辛”两称。由此可见，当年司马迁撰

写《史记》中的《殷本纪》和《周本纪》时，对

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的理解已经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什么场合用“殷”字，什么

场合用“商”字，一个字也没有乱用，完全符

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的思想，

于 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将卜

辞中“商”这族号理解为成汤的国号，一个

重要原因是他们将卜辞的“商王”一词作了

错误理解。他们将“商王”一词理解成“商国

的国王”之义了。其实，按照成汤所立“殷商

并用族规”的思想，“商王”就是“商族之王”

的意思，也就是“商族内部最高领导人”的

意思。显然，“商王”与“国王”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概念，只有“殷帝”或《史记·殷本纪》中

“帝”才具有“国王”的含义。目前，中国大陆

的甲骨学家，不能依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

规”区分集“商王”与“殷帝”于一身的“殷天

子”（天下共主）有族内“商王”和全国“殷

帝”两个身份，误将卜辞中“商王”理解成

“商国之王”，应是他们将成汤国号定为商

而否定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称成汤

国号为殷的主要原因。

五、本不相干的“殷”“商”二字
结缘成“殷商”称谓的缘由

“商”本地名，自从殷商始祖“契”被封于

商以后，“商”又成为世袭诸侯国商国的国

号和以“契”为始祖的子姓一族的族号。

“殷”也是一个地名。古代时，作为地域名的

“殷”地，疆域基本稳定。其地域在太行山以

东，夏殷时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

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可

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十一字来

概括，现在的豫北安阳“殷墟”和冀南“邺

城”（二者相距约 30 多华里）都在“殷”地的

疆域内。本来“殷”和“商”一点关系也没有，

后来因发生六世商先公子冥（甲骨文中的

高祖“河”）为夏之水官治理黄河以身殉职

的悲壮事件，六世商先公冥受夏帝追封于

“殷”，被夏帝追认为诸侯国殷国的首任殷

君，命商族人将原先的诸侯国“商国”改称

为以六世商先公冥为首任国君的诸侯国

“殷国”。因此，原本相互独立的殷、商二字

才有了最初的联系，结缘成“殷商”的称谓。

从此，后世史家和殷商后裔又将子契为始

祖的商族称为殷商族，将商族六世商先公

子冥为始祖的子姓分支称为子姓商族九大

氏族中的殷氏族，尊六世商先公子冥为子

姓商族中殷氏族的肇氏始祖。后因推翻夏

朝统治建立新王朝的开国大帝成汤为子姓

商族中殷氏族肇氏始祖子冥的八世孙，是

子姓商族殷氏门中人，于是，子姓商族殷氏

便成为成汤新王朝王室的象征，这更加强

化了殷、商二字的联系。最终，“殷商”的称

谓不仅成为商族传承至今（共约 3800 多

年）并为众多殷商后裔各姓氏、各支派广泛

使用的族号，而且成为后世史家一致认同

的前后总计共传国约一千七八百年(含周代

微子的宋公国)由子姓商族执政的“国号”的

总象征：从传说中帝舜时子契兴起，直到战

国中期微子的宋国灭亡止，含帝舜时诸侯

国商国、夏代时诸侯国商国及夏帝特封改

商曰殷以后的诸侯国殷国、实际传承 17 世

27 帝的成汤代夏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所封

帝辛之子武庚禄父的短暂周属诸侯国殷国

以及周代时的微子宋国，微子宋国是周初

册封的“三恪”之一且可传承“殷礼”的公爵

诸侯国 。

以魏晋间人皇甫谧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认为，“殷商”称谓出现的原因是成汤建立

的新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称商，盘庚迁殷

以后称殷，两者合称殷商。这种观点是不对

的。在商族的历史上，六世商先公冥的追封

地“殷”、八世商先公上甲在“殷”地的“复

兴”（ 上甲由殷原政治中心北迁 30 里的

邺也在殷地的疆域内 ）、后世商王（殷帝）

盘庚迁殷后在殷地的中兴，这三处“殷”地，

实际是指“太行山以东，夏殷时古黄河以

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

一带”的同一个“殷”地。所以，盘庚迁殷不

是迁到新的“殷”地，而是迁回到祖地“殷”。

如果一定要将自契起到帝辛亡国止这段殷

商时期划分一个殷、商称谓的分界的话，只

有六世商公“冥前称商、冥后称殷”的分法

才是正确的，“盘庚迁殷前称商、盘庚迁殷

后称殷”的划分是不正确的。

六、《殷代史》书稿以殷代早期
大量青铜器出土的事实，使“殷
商青铜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殷代史》书稿源于《殷氏家传》的这个

说法已经为考古界发现的郑州商城出土的

殷代早期青铜器和殷代早期在长江流域的

重要据点兼青铜冶铸中心武汉盘龙城出土

的大量青铜器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就人类

社会发展的文明阶段而论，殷代早期已经

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湖北武汉盘龙

城和郑州商城出土的大批殷代早期青铜器

就是殷代早期已经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时

代的有力证明。

现在，有些学者在某省级电视台上提

出一种理论，认为夏代和殷代早期、中期还

处于落后的无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但他们又无法否认殷代后期以司（后）母戊

大方鼎为代表的青铜冶铸技术为标志的殷

商青铜盛世。于是就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殷

代后期之所以能从新石器时代一步跨入发

达的青铜时代，完全是因为武丁发动为期

三年青铜之战的结果，他们认为殷商后期

掌握的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是武丁用

战争手段从掌握西方青铜冶铸技术的南方

部族掠夺来的。《殷代史》书稿以殷代早期

郑州商城出土的杜岭一号、杜岭二号青铜

鼎和武汉盘龙城出土的以锥足鼎为代表的

大量青铜器向世人证明，殷代后期殷人掌

握的青铜冶铸技术不是武丁用战争手段掠

夺来的，殷代的青铜文明不是西来的，而是

殷代后期的殷商人从自己的郑州商城老祖

宗和武汉盘龙城老祖宗那儿继承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有些人为了为他

们的殷代后期青铜文明西来说作铺垫，在

某省级电视台上讲：殷代早期、中期尚处于

没有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实际控制

疆域“往大了想也就是方圆十五公里……

说不上有什么王气”位于“山东曹县附近”

的“大邑小国”。从《殷代史》书稿不难看出，

这些学者贬低殷代早期国家发展形态、对

殷商王朝早期政治地理版图和社会文明程

度的认识是错误的。因此，《殷代史》书稿反

驳了一些学者在某省级电视台宣扬殷代早

期、中期仍处于没有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野蛮落后的说辞。

七、对殷代中期国家形态和实
施“王室推举制”王位继承制度
的正确认知

《殷代史》书稿认为，成汤代夏建立的国

家是以殷帝为天下共主的王权国家，是一

种取代夏王朝统治的众星拱月式的复合制

国家结构，它既有直接控制的王邦，也有间

接支配着的若干臣服的属国或族邦。就政

治地理版图结构来看，就成汤建国以后的

殷代早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而言，《殷代

史》书稿指出，成汤朝以中原腹地郑洛地区

为中心，北至豫北冀南，南至丰富铜矿带的

长江流域，东至泰山以西和淮河流域，西至

晋中、晋南。殷代中期较殷代早期相比，实

际控制的疆域虽然因四面受敌的形势被迫

实施战略收缩经略有所收缩，但其统治的

核心地带———中原腹地的郑洛地区并没有

丢失。

长期以来，传统史学界和现代史学界

将殷代中期的社会描写得过于黑暗。如“比

九世乱”，“都城数迁”，“诸侯莫朝”，都城沦

陷、居于中原腹地的商王（殷帝）被外族赶

得到处跑、以至于逃跑前不得不把精美的

青铜器埋藏起来的“商文化白家期崩溃说”

云云。《殷代史》书稿，在承认殷代中期因四

面受敌，被迫实施战略收缩经略，承认商文

化在白家期有所收缩但绝对没有崩溃的同

时，对以上一些将殷代中期描述得过于黑

暗之说，一一据实予以反驳，还原殷代中期

的真实社会面貌。《殷代史》书稿在还原殷

代中期真实社会面貌的历史方面是下了大

工夫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如：

（一）对殷代中期之所以被迫实施战略

收缩经略作出因国防需要的科学解释：殷

代中期，王朝陷入四面受敌的复杂困境。因

北方气候转型变为干冷迫使北狄各民族南

进威胁中原；曾经与成汤结盟灭夏的东夷

各民族因势力增强对中原殷商也虎视眈

眈；南方长江流域南蛮各民族也不再对中

原殷商臣服迫使天下共主的宗主国中原殷

商不得不放弃对长江流域丰富铜矿资源的

掌控，失去对长江流域丰富铜矿资源的掌

控，导致殷商王室经济总量的大大缩水；西

边各游牧民族又强势崛起。面对如此复杂

的局面，殷商王朝不得不实施基于国情的

战略收缩经略。

（二）不得不实施“王室推举制”的王位

继承制度，殷代中期在陷入四面受敌、王室

经济总量下滑的复杂困境情况下，为了使

王室共有的有限财产不被分割且得到最大

限度的保护，殷商王室成员经集体议决后

认为，成汤据夏室王位继承制度制定的父

子相传制已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决定有限

地仿照尧舜禹时期传说的禅让制度，改行

“王室推举制”的王位继承制度。其程序为：

“前王终了时，由王室成员集体共议表决，

在王室众多兄弟子侄间产生新的优秀人选

来当王位接班人，以便更有效地管理殷商

王室的有限共有财产。”也就是说，《殷代

史》书稿认为，殷代中期在前王仙逝后，不

再以“贤庯无法预测或年岁太小的其嫡子”

为唯一王位继承人，而是只有实行“王室推

举制”的王位继承制度，才能推选出王室成

员都“放心”的王位继承人。其间，太戊是第

一位被王室成员集体共议推举上位的贤

君，武丁是最后一位被王室成员集体共议

推举上位的盛君。武丁盛世时，王室成员人

均经济体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为了加

强王权，武丁、祖甲父子又恢复执行成汤制

定的父子相传制。

（三）《殷代史》书稿还依《殷氏家传》之

说，据史实大胆否定了司马迁的殷代中期

因发生“比九世乱”导致“都城屡迁”和“诸

侯莫朝”的说法。传统史学以文献所载“比

九世乱”和殷都屡迁的时期相契合为切入

点，立意虽新，但迁都就能解决内乱的逻辑

推理显然难以使人信服，同时从殷都屡迁

的史书记录来看，史书上记载的殷代屡次

迁都是和平进行的。《殷代史》书稿以殷代

中期没有发生一次因王位争夺而发生争斗

或战争的史书记录为证，认为“比九世乱”

的说法纯粹是以后世小人之心度殷商先祖

君子之腹的主观臆测，无任何王位争夺的

客观史据为证。因此，《殷代史》书稿认为因

发生“比九世乱”导致“都城屡迁”和“诸侯

莫朝”的说法是史家凭主观臆想解释历史

现象的伪命题。

《殷代史》书稿认为，殷代中期的“都城

屡迁”是后世史家未从现象中看到本质的

历史错觉。事实上，自成汤起，殷代就有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就有将政治

中心一分为二为专管“祀”的祭祀中心王都

和专管“戎”的军事中心王都的双都制传

统。成汤建国，在郑州建有“大邑商”祖庙，

即视郑州为祭祀中心的王都，又在偃师建

有震慑夏之贵族的军事中心的王都，时称

“西亳”。到了中丁时代，偃师西亳都震慑夏

之贵族的任务已经完成 ，中丁便把位于偃

师的军事中心撤回到荥阳附近的嚣（隞），

后来为了便于抵御北狄、东夷各部族方国

相继来犯，河亶甲便将军事中心从荥阳附

近的嚣（隞）迁到北边的相，祖乙又将军事

中心从相迁向更北的邢（耿），后来又迁到

东南的庇，到了南庚时又迁到位于山东曲

阜附近的奄。实际上，从中丁到南庚，迁的

只是为了国防的需要作为军事中心的辅

都，作为祭祀中心位于郑州的主都一直仍

然在郑州并没有迁。这种由中丁的嚣（隞）

到河亶甲的相，再到祖乙的邢（耿）、庇，最

后到南庚的奄，便被后世史家误以为是因

王位争夺导致的王都屡迁，这种现象反映

到司马迁头脑中就形成了因发生“比九世

乱”导致“都城屡迁”的错觉。实际上，殷代

中期，从中丁到南庚在位期间，实际军事中

心的这几次移动，与殷代中期的王位更替

一点关系也没有。殷代中期的王位更替是

由执行“王室推举制”完成的，而实际军事

中心的屡迁是因国防需要而进行的，殷代

中期的王位更替与实际军事中心的屡迁之

间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司马迁说的“比九

世乱”现象根本不存在。就实际而言，自成

汤将天下之中郑州定为殷商王朝的主都并

复命以“亳”以后，殷代早期和中期一直实

施将政治中心一分为二为专管“祀”的祭祀

中心主都和专管“戎”的军事中心辅都的双

都制度。这种情况，直到后来的盘庚迁殷以

后才结束。因此，只有盘庚迁殷才是殷代唯

一的一次实质性迁都。正因为高瞻远瞩的

盘庚决心要把祭祀中心郑州主都和军事中

心奄邑辅都连同住在主都、辅都的殷商贵

族一牢永逸地一起迁到他看中的祖地“殷”

去，所以才遭到恋家族人的坚决反对甚至

抵制，以至于盘庚不得不发表《盘庚三篇》

边劝说边强制那些殷商贵族必须随他迁到

新都殷邑去。

（四）《殷代史》书稿同时也否定了现代

考古界一些学者囿于殷代中期“比九世乱”

的固有认知提出的所谓“商文化白家庄期

崩溃说”。考古界认为的“商文化白家庄期”

大体与殷代中期相当。《殷代史》书稿以无

可辩驳的史实证明“商文化白家庄期”虽然

有所收缩，但并没有崩溃。也就是说，殷代

中期迫于周边强敌四起的形势，不得不实

施基于国情的韬光养晦战略收缩经略，虽

然主动放弃曾经控制的以武汉盘龙城为据

点的长江流域丰富铜矿带，但中原殷商经

营多年的祖地郑洛地区并没有丢失，被成

汤复命以亳的郑州主都，仍然是殷代中期

的真正王都，历史事实证明考古界一些人

提出的“商文化白家庄期崩溃说”是不符合

史实的，应予以纠正。

八、《殷代史》书稿响应南开大
学朱彦民教授的提议，向甲骨
学界提出定发现甲骨文为四个
并列第一人的建议

学界公认，已知由 4500 多个字符组成

的甲骨文字符集是殷代通用的较为成熟的

文字系统。殷代因有甲骨文而闻名于世，殷

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因他们留下的甲骨文

才为后世的我们真正洞察。《史记·殷本纪》

对殷商王朝的简略记载也因此被世界史学

界确认为“基本上为信史”。然而，自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围绕“谁是

发现甲骨文第一人”，“甲骨文到底是 1898
年还是 1899 年发现”的问题，学界内部却争

论不休……

《殷代史》书稿建议：在老一辈科学家郭

沫若、胡厚宣、李学勤先后谢世的今天，德

高望重的健在科学家王宇信、宋镇豪等先

生应该果断地站出来迅速地平息学界这场

耗能式的争论。研究一下《殷代史》书稿提

出的“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是于 1899
年发现甲骨文的四个并列第一人”新理论，

迅速用多元化的新理论代替海内外学者和

社会大众不怎么愿意认同的“王懿荣是于

1899 年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的一元化旧

理论，团结引领大家奔向甲骨学更加美好

的明天。

为了早日结束这场关于“发现甲骨文

第一人”的争论，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认为

“应该订立一个‘发现’的标准，即什么叫做

‘发现’，是看到就是发现，还是经过研究知

道他的年代和性质算是发现。”

从目前甲骨学界的热议形势来看，若

不订立发现甲骨文第一人的标准，争议之

风定会持久。《殷代史》书稿根据南开大学

朱彦民教授的提议，提出一个定义“发现甲

骨文的第一人”的标准如下：

最早确认安阳小屯出土的“带有人工

契刻符号甲骨”上的符号为殷商时代文字

并在一定范围之内传播这一信息的人，可

被定义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

根据《殷代史》书稿提出的上述标准，如

果纯以当事人现场留下的且为众人所知的

文字材料为准，只有刘鹗一人可定义为“发

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因为 1902 年 11 月 5
日（旧历十月初六）刘鹗《壬寅日记》是迄今

所见我国甲骨文史上明确记录甲骨文（刘

鹗时的等价名称为“龟文”）的第一次文字

记录。刘鹗 1902 年 11 月 5日日记的原文如

下：

十月初六日（1902 年 11 月 5 日）晴

午后，涂伯厚来，看宋拓帖。申刻，偕宝

廷往晤詹美生商谈一切事。晚间，刷龟文，

释得数字，甚喜。

不过，这样一来，将会把发现甲骨文的

时间，从 1899 年推迟到 1902 年，这是学界

甚至公众都不能接受的，因为学界甚至公

众都知道下述铁的事实：如果没有王懿荣

为刘鹗奠定的学术基础，刘鹗绝对不会在

1902 年 11 月 5 日写出有如此价值的日记

来。如果不以当事人现场留下的且为众人

所知的文字材料为准，将“众人所知”的范

围扩展到当事人或别人的回忆或社会大众

的集体回忆（即所谓传说，包括北京、淮安、

天津等地的坊间传说），则可将“发现甲骨

文的第一人”的候选人范围扩大至只有下

述两组四人：

淤王懿荣与刘鹗于 1899 年同时发现

甲骨文。

《殷代史》书稿中记载，北京和刘鹗常居

地淮安都传说，认识刘鹗并请刘鹗看过病

的《殷代史》书稿作者的曾祖父殷高良也

说，王懿荣和名震江淮的兼职中医师兼文

学家等多职于一身的刘鹗是师生相称的好

朋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那张含有“龙

骨”的中药方正是刘鹗为其看病时开的，是

刘鹗和王懿荣同时发现自鹤年堂药店购来

的中药中含有“带字龙骨”并共同将其定为

殷商时占卜文字的。1931 年 7 月 5 日北平

《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 89 期署名汐翁的

文章《龟甲文》中也提到刘鹗客游京师，住

王懿荣家，正遇上王懿荣得病，刘鹗和王懿

荣同时发现服药用龟板上有契刻篆文的

事。《殷代史》书稿作者殷作斌的曾祖父殷

高良请刘鹗看病时记载刘鹗说起此事的遗

留日记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殷高良遗留日

记的大意为：

“……予问及藏龟刷龟文事，铁云先生

侃侃而谈。言他己亥年惊闻恩师文敏公回

乡料理完其弟丧事回京身子不适，急往探

望把脉开方，他发现其家人自鹤年堂抓来

的中药中，龙骨上有契文，甚觉奇怪，即呈

恩师，文敏公亦惊奇。翌日，文敏公备轿亲

往药店一探究竟，遂作出向京师药肆广为

高价收购‘带字龙骨’的决定。后有范姓估

觅得十二版送王府，恩师推断是篆籀之前

的殷商占卜文字。庚子岁范姓估、赵姓估又

陆续挟千余片，文敏公均厚价留之。详加研

究。时义和拳乱起，文敏公怕有失，密运部

分宝贝藏淮安，嘱铁云先生代为保管。文敏

公殉难后，壬寅年，其哲嗣翰甫（汉辅）售所

臧，清公夙债，龟板千余片，铁云先生悉得

之，遂据此成《铁云藏龟》，成书过程中，得

亲家罗振玉大助。”

于孟定生和王襄于 1899 年同时发现

甲骨文。

《殷代史》书稿中记载，王襄 1955 年的

遗稿《簠室殷契》、王襄 1957 年的遗稿《<孟
定生殷契>序》、温洁《甲骨文研究的先

驱———记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王

襄》等许多研究论文和天津的大量传说都

众口一辞地认为，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已亥)秋天，山东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携大批

有字甲骨来到天津，落脚在天津城西的马

家店，王襄、孟广慧（字定生）、天津著名篆

刻家王钊(字雪民，王襄的二弟)和著名画家

马家桐(号景含)一行四人同往观看并准备

购买收藏，经仔细观察，孟广慧（定生）和王

襄见那些“沙尘满体，字出刀刻的甲骨”，

“复审其文，知为三古遗品，惊为千载瑰

宝”，当场将其“定为殷商之时古人在龟骨

和兽骨上锲刻的文字”，当场认为其“对研

究殷商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当场依

自己财力购买一批甲骨收藏。

征诸实际，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

四人发现和收购甲骨都比较早，且都于

1899 年始见甲骨并收藏。然而，对甲骨文的

深入研究远比是谁首先拥有甲骨文字意义

更为重大。虽然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

四人都为最早发现、购藏甲骨之人，但由于

王懿荣于 1900 年 8 月 15 日过早殉国和其

他各种原因，最终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

且取得显著成效的是刘鹗和王襄两人。刘

鹗和王襄购藏的甲骨也在伯仲之间。

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总共搜集到甲

骨 5000 片以上，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

收藏家。王襄虽然较王懿荣贫穷，但也长期

节衣缩食先后六次购进甲骨共计 4000 余

片。

数量众多的甲骨为他们深入研究甲骨

文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资料。他们都被誉

为甲骨文研究的先驱。刘鹗因为于 1903 年

10 月，从所购的 5000 余片甲骨中，选出

1058 片墨拓，编纂并出版《铁云藏龟》，已被

学界誉为编纂并出版甲骨文著录的第一人

兼系统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孟广慧（定

生）因共购藏最早出土的 430 片甲骨，确认

其为三代上古文字中“古人在龟骨和兽骨

上锲刻的文字（‘三古遗品’）”，成为后来有

大成就的王襄的学术引导人，并抚其所得，

成书一卷，成为王襄照录所临各家殷契之

第一本（详见 1957 年王襄遗稿《<孟定生殷

契>序》），因此已被学界誉为甲骨学者中意

识到甲骨文是三代文字（古简）的第一人。

王襄著有 1920 年出版的《簠室殷契类纂》、

1925 年出版《簠室殷契徵文》，其中《簠室殷

契类纂》实际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因此，

王襄已被学界誉为编纂并出版甲骨文字典

的第一人兼系统统研究甲骨文的早期学

者。

顺便说一下，《殷代史》书稿以河南省舞

阳县贾湖村发现的比安阳殷墟还早 4000 多

年的类似于甲骨文的契刻符号和专家们确

认贾湖契刻符号是最终演变成汉字体系的

已知最早前身的事实，使现代一些学者在

某省级电视台上宣扬的“殷商甲骨文字外

来说”不攻自破。

总之，殷作斌教授的《殷代史》书稿认

为，如果要维持 1899 年发现甲骨文的认识

不变，只有将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定

为发现甲骨文的四个并列第一人才合理，

否则，只有将 1899 年发现甲骨文修改为

1902 年发现甲骨文，并认定刘鹗为发现甲

骨文的第一人的一种途径，别无他途。

理应书之于志，传之于世。历史，就是

历史；历史，需要史料佐证。记载历史，同样

需要与时俱进，发现新的历史文字与古物

证据，就应该及时地修改、补充，使得历史

更充实、真实与完整。

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历经多年的世代传承，是一项鉴往知今、资

治实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业。殷作

斌教授在年过八十之后，老骥伏枥，俯身于

殷代历史领域的研究和发掘，经过六十余

年的积累，反复修改、精雕细琢，精心编纂

出这部具有可读、可用、可存的鸿篇巨制精

品史书———《殷代史》，为当代资政，为后世

所鉴。

写此文，是于读殷作斌老先生所著

《殷代史》 书稿的感慨，与读者分享，期

盼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殷商史爱好者共

勉。

一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
———读殷作斌教授的《殷代史》书稿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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